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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摘要　在新型城镇化的驱动下，污染土壤再利用的问题逐步受到关注，对其环境管理思路开展探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。对

目前中国污染土壤再利用环境管理现状进行了分析，剖析了中国污染土壤再利用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。通过总结美国、荷兰等发达

国家在污染土壤再利用上采取的管理方法、管理流程和技术标准体系，探讨了中国污染土壤再利用的环境管理思路，即根据土壤的

污染程度和再利用方式对污染土壤再利用实施分类管理，建立涵盖污染土壤再利用风险评估、污染土壤再利用分类和污染土壤再利

用技术的标准体系，并构建污染土壤再利用全流程监管机制，为实现污染土壤安全再利用提供有效的政策和技术保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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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随着我国城镇化历程的不 断 推 进，工 业 退 役 地

块的治理修复已经成为城市土地开发利用的重点任

务之一［１］２０－２３。自２０１６年 国 务 院 印 发《土 壤 污 染 防

治行动计划》以来，国家层面逐步构建了污染地块开

发利用的 调 查、评 估、治 理 修 复 程 序 和 技 术 标 准 体

系。为实现“住的安心”的目标，全 国 各 地 已 开 展 了

大量污染地块的调查评估和治理修复项目。特别是

京津冀、长三角、珠三角和长江经济带等经济快速发

展地区，由于工业经济的快速发 展 带 来 了 较 为 严 重

的土壤污染问题，加上城市化进 程 的 推 进 导 致 土 地

资源紧缺，使得这些地区的污染 地 块 治 理 修 复 任 务

尤为繁重。然而，现阶段 污 染 地 块 的 开 发 大 多 要 求

短时间内完成地块的治理修复，这 就 客 观 上 要 求 将

大量的污染土壤外运修复或处置后再利用。即使污

染地块土壤已治理修复达到相 应 的 开 发 利 用 标 准，
但若在后续开发过程中要用到 地 下 空 间，还 需 要 外

运大量土壤，而这些土壤可能仍 然 存 在 着 污 染 物 残

留问题。因此，如何实现 污 染 土 壤 的 合 理 处 置 和 安

全再利用，已经成为经济发达地 区 土 壤 污 染 治 理 工

作的难点。为此，总结国 内 污 染 土 壤 再 利 用 的 环 境

管理现状和问题，借鉴国外污染 土 壤 再 利 用 的 环 境

管理经验，从而理出我国污染土 壤 再 利 用 的 环 境 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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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思路，对后续建立适用于我国 的 污 染 土 壤 再 利 用

环境管理模式和技术标准体系具有重要意义。

１　国内污染土壤再利用的环境管理现状和问题

１．１　国内污染土壤再利用的环境管理现状

在法律层面，《土壤污染防治法》第３３条明确规

定“禁止将重金属或者其他有毒有害物 质 含 量 超 标

的工业固体废物、生活垃圾或者 污 染 土 壤 用 于 土 地

复垦”，第４１条 要 求“修 复 施 工 单 位 转 运 污 染 土 壤

的，应当制定转运计划，将运输时间、方式、线路和污

染土壤数量、去向、最终 处 置 措 施 等，提 前 报 所 在 地

和接收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”。除此以外，我国法律

层面 没 有 其 他 对 于 污 染 土 壤 再 利 用 的 环 境 管 理

要求。

　　２０１６年发布《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》后，我国

开始在国家层面搭建土壤污染防治的政策和技术标

准体系［２］。但对于污染土壤再利用的环境管理探索

和试点主要仍 在 地 方 层 面。北 京 市２０１５年 发 布 了

地方标准《污染场地修复后土壤再利用 环 境 评 估 导

则》（ＤＢ１１／Ｔ　１２８１—２０１５），广 东 省 也 于２０１８年 发

布了《广东省污染地块修复后土壤再利 用 技 术 指 南

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，分别针对北京市和广东省修复后污

染土壤用于回填土、道路用土等 提 出 了 污 染 土 壤 再

利用的评估工作程序和评估模 型，但 均 未 涉 及 建 筑

利用土，也未提出对不同风险等 级 下 的 修 复 后 土 壤

进行差异化管理的要求。

　　虽然目前国内缺乏专门针对污染土壤再利用的

标准，但部分行业标准有涉及污染土壤的再利用，也
具有一定的指导性。《绿化种植土壤》（ＣＪ／Ｔ　３４０—

２０１６）对用于绿化种植土壤的重金属含量、有机质含

量、ｐＨ、土层厚度和容重等进行了规定。《城镇道路

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》（ＣＪＪ　１—２００８）要求对路

基土进行天然含水量、液限、塑限、标准击实、承载力

等测试，必要时还需做 颗 粒 分 析、有 机 质 含 量、易 溶

盐含量、冻膨胀和膨胀量等试验。《水泥窑协同处置

固体废物污染控制标准》（ＧＢ　３０４８５—２０１３）和《通用

硅酸盐水泥》（ＧＢ１７５—２００７）对 污 染 土 壤 建 材 化 利

用过程中应用材料、处理工艺、工程设施的安全利用

指标提出了标准要求。

１．２　国内污染土壤再利用存在的问题

１．２．１　基础研究薄弱导致风险情况不清

由于我国对于污染地块的治理修复目标采用基

于风险的目标确定模式，其修复 目 标 通 常 宽 于 相 应

的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，因此外 运 的 土 壤 往 往 不 能

达到相应的标准。而目前对于这些未达标的土壤再

利用的继发风险研究还相对欠缺。

　　当污染土壤作为下填土使 用 时，常 常 会 对 污 染

土壤进行固化稳定化处理，以降 低 污 染 土 壤 中 的 有

毒有害污染物在土壤中的迁移能力、溶解度、扩散度

和毒性等［３］，［４］７４１－７５３。但 是，固 化 稳 定 化 技 术 实 质 上

并没有减少土壤中的污染物总量。污染土壤经固化

稳定化处理后作为路基使用时，特 别 是 在 路 基 下 无

防渗层时，长期的下渗雨水和地 下 水 浸 泡 可 促 使 固

化稳定化的污染物释放，特别是 在 路 基 受 压 产 生 裂

隙后，可能会形成淋溶效应［５－６］。这些还尚需大量的

基础研究来支撑。

　　当污染土壤作为绿化种植 土 使 用 时，也 存 在 残

留污染物可能发生淋 溶 效 应 的 问 题。此 外，作 为 绿

化种植土使用时，污染土壤还可 能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对

植物、土壤内生物的生存产生危害。目前，绿化种植

土标准大多只关注有机质、营养物质含量，对污染物

的含量及其导致的风险关注较 少，而 将 污 染 土 壤 修

复后作为绿化种植土仍存在很大的环境风险。有研

究表明，土壤中的重金属会通过 根 系 吸 收 进 入 植 物

体内，可 改 变 植 物 光 合 作 用 有 关 酶 的 活 性，导 致

ＤＮＡ变异和影 响 植 物 生 长［７－９］。另 有 研 究 表 明，固

化稳定化处理的污染土壤中重金属对土壤中的蚯蚓

致死率和外部形态等都有影响，甚 至 对 土 壤 微 生 物

群落发展产 生 负 面 影 响［１０－１２］。因 此，污 染 土 壤 作 为

绿化种植土使用时，可能会对土壤中生物产生影响，
甚至对生态系统和人体健康产 生 影 响，需 要 加 强 相

关基础研究。

　　污染土壤进行建材化利用是近年来出现的新的

污染土壤再利用思路，主要原理 是 利 用 建 材 化 生 产

过程中的高温环境促使土壤中 的 有 机 污 染 物 焚 毁，
重金属向稳定的氧化 态 转 变。但 是，常 规 的 建 材 化

生产工艺往往不适用于污染土壤中含有大量高浓度

污染物的情况。目前，绝 大 多 数 开 展 污 染 土 壤 建 材

化利用的企业其原料仓库尚未达到存放污染土壤时

进行污染防治的能力，甚至出现 大 量 污 染 土 壤 在 进

行建材化生产之前长期露天堆 放 的 情 况；若 含 氯 污

染土壤进行砖头烧制，可能会产生二噁英类物质，而
一般的砖瓦窑基本无任何二噁英治理能力；即使污染

土壤烧制成了砖和水泥，这些产品中可能也含有二噁

英和重金属［１３］。因此，污染土壤建材化利用过程中对

人体、生态环境的影响也需要更多的深入研究。

１．２．２　责任和考核制度缺失导致监管缺位

《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》提出了我国在土壤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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染防治领域的主要工作任务，其 核 心 目 标 是 要 保 证

土壤环境的安全，对于污染地块 主 要 考 核 其 安 全 利

用率，但仅针对污染地块内的原位土壤，而对于外运

的污染土壤却没有相应的考核要求。对于外运作道

路或绿化用的下填土目前还无法纳入风险管控名录

进行长期监管；对于外运作建材化利用的土壤，其再

利用过程 及 最 终 建 材 产 品 的 安 全 利 用 定 义 仍 然 不

明确。

　　在监管责任方面，污染土壤 再 利 用 的 监 管 涉 及

多个政府相关部门，目前缺少明确的责任界定，导致

相应的监管存在严重的缺位问题。在污染地块的治

理修复阶段，生态环境部门需要 承 担 最 主 要 的 监 管

责任。但在治理修复完 成 之 后，若 涉 及 建 设 用 地 的

开发利用，则还需要规划和建设部门介入监管；若涉

及建材化利用，其生产的建材产 品 质 量 还 需 要 质 检

部门承担相关监管责任。

１．２．３　政策和规范不清导致再利用效率低下

由于我国未出台专门针对污染土壤再利用的相

关管理办法，对于污染土壤再利 用 的 政 策 和 技 术 标

准在国家 层 面 也 处 于 暂 缺 状 态，但《土 壤 污 染 防 治

法》要求土壤污染责任人将修复方案报 地 方 生 态 环

境部门进行备案，当污染土壤需要外运和再利用时，
还需要将相关计划报生态环境 部 门，而 生 态 环 境 部

门考虑到污染土壤再利用过程中存在的较大风险以

及延伸责任，往往对于污染土壤 再 利 用 的 方 式 选 择

趋于保守。地方生态环境部门对于污染土壤再利用

作为下填土或进行建材化利用 还 存 在 较 多 的 疑 虑，
目前仅能通过技术方案论证的方式来明确再利用方

式是否能 满 足 环 保 要 求，但这种论证方式存在较大

的不确定性，缺少规范性，使得污染责任人和生态环

境部门间对污染土壤再利用去向有较大争议，部分项

目甚至因此而搁置，导致再利用项目实施效率低下。

２　国外污染土壤再利用的环境管理经验

　　欧美发达国家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中较早

地关注了土壤污染问题，也较早 地 开 展 了 污 染 土 壤

的再利用工作。国外对 污 染 土 壤 的 再 利 用，总 体 可

分为将土壤仍用作土壤使用和将土壤用作建材化利

用两种情况；将污染土壤仍用作 土 壤 使 用 是 指 将 污

染土壤回填至特定地块中，使其 重 新 发 挥 土 壤 生 态

功能。将污染土壤用作建材化利用是根据污染土壤

特性，将其作为原料应用于地基、沥青、水泥、砌块等

的生产中［１４］。美国、荷兰是较早建立污染土壤再利

用环境管理体系的国家。

２．１　美国的污染土壤再利用环境管理经验

美国在污染土壤再利用上已经发展出较为完善

的技术标准体系，包括污染物扩散模型构建、安全利

用方式划分、再利用情 景 设 置、长 期 管 理 策 略，以 及

毒性终点、参数变异性、模 型 不 确 定 性、土 壤 性 质 变

异和 土 地 利 用 方 式 差 异 等 因 素 的 考 虑 和 解 决 办

法等。

　　美国的污染土壤再利用研究人员主要关注两大

类问题：污染物的生物可利用性 变 化 和 土 壤 生 态 功

能变化。针对固化稳定化处理后的污染土壤作为绿

化种植土的情况，引入了实验室动物生物鉴定、实验

室植物生物鉴定、植被覆盖率测定、ｐＨ测试、植物营

养元素和孔隙水测定、体外模拟试验、土壤盐分或土

壤碱度和酸雨淋溶浸出试验等。根据污染土壤的再

利用用途，选择相应指标判断毒性、生物可利用性或

迁移性等，从而保护人 体 健 康 和 生 态 环 境 安 全。同

时逐步建立起了相关指标的筛 选 数 据 库，但 目 前 还

未明确各类指标的标准限值［１］２０－２３。

　　美国纽约州、新泽西州以及 宾 夕 法 尼 亚 州 对 于

污染土壤安全再利用更是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相关法

律法规和技术标准体系，包括污染土壤的定义、安全

再利用用途和场景的 说 明、监 管 程 序 要 求 等。纽 约

州颁布的《固体废物处置要求》明确提出了关于污染

土壤安全再利用的管理程序和 要 求，同 时 还 提 出 了

污染土壤安全再利用的可利用性判定适用性及其适

用场景的判断方法，能够与纽约州现行的《土壤清理

指南》互相衔接和支撑；新泽西州的《地 块 修 复 技 术

要求》提出了填埋物替代品的定义，并给出了将填埋

物替代品应用于地块修复项目 的 填 埋 材 料 指 南，其

中也涉及到了污染土壤再利用作填埋物替代品的环

境管理；宾夕法尼亚州的《填埋管理规定》则 主 要 就

污染土壤作为下填土利用时的清洁填埋和基于监管

的填埋提出了环境管理要求。

　　在污染土壤安全再利用标 准 方 面，美 国 和 绝 大

多数欧盟国家都是基于安全再利用的用途制定相应

标准的，即根据每个地块的污染情况和特征，结合风

险评估与治理修复技术路线，明 确 污 染 土 壤 安 全 再

利用的目标，同时通过长期风险 管 控 和 修 复 效 果 评

估等评价程序不断调整安全再 利 用 的 目 标 和 标 准，

确保污染 土 壤 始 终 处 于 安 全 再 利 用 状 态［１５］。美 国

宾夕法尼亚州的污染土壤安全再利用已经有了有机

物、金属和无机物清洁填埋浓度 限 值 作 为 安 全 填 埋

材料的标准［１６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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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．２　荷兰的污染土壤再利用环境管理经验

荷兰早在１９９５年颁布的以保护土壤和地下水

为主要目标的《建筑材料指令》就已经允许将符合要

求的污染土壤用作建筑材料的 生 产。《建 筑 材 料 指

令》规定了再生建筑材料使用１００年内，土壤中累积

污染 物 增 量 不 能 超 过１％；地 表 水 中 污 染 物 浓 度 不

能超过标准 值 的１．１倍。根 据《建 筑 材 料 指 令》，建

筑材料中相关污染物的安全再利用标准制定过程见

图１。如 果 被 判 定 为 不 适 用 于 建 筑 材 料 再 利 用，则

被认为是 废 弃 物，需 要 按 照 特 定 要 求 进 行 处 置［１７］。
后来又发布了《建筑材料土壤粒径标准》，对 用 于 建

筑材料的土壤粒径范围也进行了详细规定。

２．３　其他国家的污染土壤再利用环境管理经验

英国 早 在２０世 纪９０年 代 就 兴 建 了 日 处 理

１　０００ｔ受污染土壤的商业性玻璃制造工厂［１８］，制成

的块状或粒状玻璃可用于铺砌路面和制造工业用的

玻璃管道，还可作研磨介质［４］７４１－７４３。

　　德国就污染土壤再利用问题主要发 布 了《土 壤

区域规划法案》和《建设条例》，制定了污染土壤处置

后再利用的操作细则［１９］。

　　瑞典的污染地块治理修复目标也是采取基于风

险的目标确定模式，修复目标是 建 立 在 污 染 地 块 或

土壤再利用的基础上，通常住宅 用 地 比 非 住 宅 用 地

的标准要严格得多。填埋是瑞典应用相对较多的污

染土壤处置方法，但是随着近年 来 修 复 土 壤 量 的 不

断增加，填埋压力越来越大。除填埋外，针对污染土

壤，瑞典的做法主要包 括 两 类：一 类 是 修 复 后 回 填；
另一类是让有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置后再利用。近年

来，瑞典环保部门颁布了一项关 于 固 体 废 物 在 建 材

化利用方面的指南，将污染土壤 再 利 用 类 型 划 分 为

一般用途和填埋覆盖土。一般用途主要包括沥青混

合填料、路基、市政工程用土、砂浆、混凝土和铁路碎

石等，该指南还规定了污染土壤 再 利 用 程 序 和 环 境

影响评价方法。总体来 看，瑞 典 的 污 染 土 壤 再 利 用

思路主要借鉴了荷兰的《建筑材料指令》。

　　日本具有将核污染土壤处理后用于道路建设和

建筑材料 的 经 验［２０］。２０１６年６月，日 本 环 境 省 决

定，在 考 虑 控 制 辐 射 量 的 基 础 上，将 放 射 性 铯 在

图１　荷兰建筑材料安全再利用标准制定过程
Ｆｉｇ．１　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ｉｎｇ　ｐｒｏｃｅｓｓ　ｆｏｒ　ｓａｆｅ　ｒｅｕｓｅ　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　ｏｆ　ｂｕｉｌｄｉｎｇ　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　ｉｎ　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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５　０００～８　０００Ｂｑ／ｋｇ以下的污染土壤用于全国的道

路建设等公共事业，并于２０１８年制定发布了相关指

导文件。日本环境省在福岛县南相马市小高区的临

时保管场已正式启动了使用污染土壤的实证试验，
主要目的在于确认再利用的安全性。

３　我国污染土壤再利用的环境管理思路

　　通过制定污染土壤再利用分类管理流程，建立

系统的污染土壤再利用技术标准体系，并构建污染

土壤再利用全流程监管，能够为我国污染土壤的安

全再利用提供有效保障，是我国污染土壤再利用的

总体环境管理思路。

３．１　制定污染土壤再利用分类管理流程

我国对于污染地块的环境管理主要采取了“分

类管理、风险管控”的思路。借鉴荷兰的经验，对于

通过污染状况调查确定地块内土壤污染物浓度均小

于《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

（试行）》（ＧＢ　３６６００—２０１８）中一类用地筛选值的地

块，其开发利用不受限制，为无限制开发地块；对于

地块内土壤有污染物浓度高于一类用地筛选值的地

块，但其风险评估结果满足特定开发利用情景的风

险可接受范围，这类地块为受限制开发地块；对于经

风险评估确认地块内土壤有污染物浓度可导致不可

接受的风险，其开发利用需要修复或风险管控，为需

修复或风险管控地块。《土壤污染防治法》《污染地

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等法律、法规的实施，
以及ＧＢ　３６６００—２０１８、《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评

估技术导则》（ＨＪ　２５．３—２０１９）等 标 准 的 出 台，说 明

我国已经针对污染地块形成了初步的分类程序和分

类标准。由于污染地块管理和污染土壤管理的相关

性，在污染土壤的再利用分类环境管理上可以借鉴

污染地块的分类管理思路，通过针对污染土壤的调

查评估实现对污染土壤再利用的分类，从而实现对

污染土壤再利用的有效风险管理。我国污染土壤再

利用的分类管理流程可遵循如下思路：对于通过调

查确定土壤中污染物浓度小于一类用地筛选值的土

壤，其再利用不受任何的限制，为无限制利用土壤；
对于土壤内有污染物浓度高于一类用地筛选值的土

壤，但其风险评估结果满足特定再利用方式的风险

可接受范围或低于再利用的污染物限值标准，这类

土壤为受限制利用土壤；对于经过风险评估确认土

壤内有污染物浓度处于风险不可接受的范围或高于

再利用的污染物限值标准，则需要通过治理修复手

段降低土壤中的污染物浓度以满足特定再利用方式

的要求，为需处置再利用土壤。

　　根据再利用方式的不同，作为土壤再利用主要

包括作为下填土的再利用，其利用区域则需要开展

持续的环境监管；作为建材化利用则还需要满足固

体废物管理的相关要求。

３．２　建立污染土壤再利用技术标准体系

为使污染土壤再利用的分类管理有效落实，则

必须建立适用于污染土壤再利用的技术标准体系。

在环 境 风 险 评 估 标 准 方 面，虽 然 已 有 ＨＪ　２５．３—

２０１９的存在，但 由 于 自 然 作 用（如 风 化、淋 溶 等）和

人为作用（如磨损、挤压等）不同，土壤再利用的载体

结构及其性质，以及污染物的形态结构和转化过程

都可能与原有污染土壤或污染地块存在很大差异，

同时模型参数及其数值的选定、再 利 用 情 景 等 均 会

存在较大 差 异，因 此 需 要 建 立 适 用 于 污 染 土 壤 不

同再利用情景的 环 境 风 险 评 估 方 法。在 土 壤 再 利

用的分类 标 准 方 面，需 要 提 出 针 对 下 填 土 的 环 境

和人体健 康 风 险 再 利 用 限 值 标 准，以 及 针 对 不 同

建材化 利 用 的 土 壤 或 建 材 产 品 的 污 染 物 限 值 标

准。在污染 土 壤 再 利 用 的 技 术 标 准 方 面，需 要 充

分考虑污 染 土 壤 的 各 种 再 利 用 途 径，从 而 制 定 安

全再利用 流 程，明 确 各 类 土 壤 再 利 用 的 适 用 性 及

其技术实 施 要 求，同 时 对 技 术 实 施 过 程 中 的 环 境

监测和监管提供指导。

３．３　构建污染土壤再利用全流程监管机制

基于风 险 评 估，将 再 利 用 污 染 土 壤 分 为 无 限

制利用土 壤、受 限 制 利 用 土 壤 和 需 处 置 再 利 用 土

壤，其中无 限 制 利 用 土 壤 需 要 确 保 其 在 再 利 用 过

程中不再 受 到 污 染；受 限 制 利 用 土 壤 需 根 据 其 所

受限制有 针 对 性 地 进 行 相 应 监 管，以 确 保 其 利 用

方式符合相应的 要 求；对 于 需 处 置 再 利 用 土 壤，需

要将其治 理 修 复 到 符 合 再 利 用 的 要 求，重 点 应 落

实治理 修 复 过 程 的 监 管。因 此，对 于 污 染 土 壤 再

利用需要 构 建 全 流 程 监 管 机 制，确 保 污 染 土 壤 再

利用 管 理 各 环 节 能 够 相 互 衔 接。从 职 责 分 工 来

看，生态环境部门 主 要 应 关 注 土 壤 的 污 染 程 度，通

过建立污染土壤再 利 用 的 分 类 标 准 及 实 施 调 查 评

估，明确污染土壤 的 分 类 等 级 和 受 限 程 度，同 时 对

于治理修 复 过 程 实 施 监 管；规 划 和 建 设 部 门 需 要

针对污染 土 壤 再 利 用 于 下 填 土 的 情 况 进 行 监 管，

确保其用 途 符 合 规 划 要 求；质 检 部 门 则 需 要 针 对

污染土壤建材化利 用 所 生 产 的 建 材 产 品 进 行 质 量

监管，确保建材产品的使用安全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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